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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
式出台，機遇撲面而來。香港在其中
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是巨大的
獲益者。有心人注意到，整個規劃綱

要中，香港被提到82次，是港澳廣深4大城市中
被提及次數最多的城市。

融入大灣區建設，將是香港發展最大機遇，香
港必須抓住。這些年來，香港經濟發展動能不足，
缺乏長期持續穩定增長的新引擎。經濟結構單一，
產業轉型困難，導致貧富差別擴大，青年上升空間
受限，乃至住房等民生困境累積。特區政府有心無
力，而過往中央政府為香港提供的惠港政策一時也
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問題。
但大灣區建設不一樣，作為國家重點發展戰略，

一方面它為香港提供廣闊的施展拳腳空間——大灣
區面積5.6萬平方公里，是香港的56倍，人口
7,000萬，是香港的10倍，經濟基礎亦良好；另一
方面，有一系列令香港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政策措
施——包括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大
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支持香港在優勢
領域探索「再工業化」等等。無論是空間佈局還是
政策的槓桿，都能夠有效彌補香港軟肋，為香港發
展增添動力。香港明天會更好需要九加二的協力合
作，還要香港人上下齊心奮力向前。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的歷史機遇，既功
在當代，更是造福於子孫後代，利在千秋，是香港
全體民眾的利益所在，也將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獲
得感」。規劃綱要十分強調民生改善，把共享發
展，改善民生作為基本原則提出。綱要特別提出要
為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
加便利的條件，擴寬港澳居民就業創業空間，鼓勵
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擔任內地國有企事業單
位職務，研究開放港澳中小學教師、幼兒教師到廣
東考取教師資格並任教，研究推進港澳居民中的中
國公民依法報考內地公務員工作……
根據規劃，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框架建設

基本形成，為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要素
流動掃除障礙；到2035年，將全面建成國際一流
灣區。也就是說，3年以後，港人將實實在在開始
獲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紅利。港人積極踴躍
參與大灣區建設，此其時矣。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目前，大灣區內國際化教育發展不均衡，資源嚴
重不足，無法滿足現實需求。就在教育部註冊備案
的國際學校數量而言，北京一市就有19所，而廣東
全省僅有18所且分佈極不均衡，其中廣州9所，深
圳6所。就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而言，大灣區內只有6
家，其中廣州3家、深圳1家。而社會上選擇國際學
校的需求強烈，現有能力無法滿足需求。

內地國際化教育資源嚴重不足
粵港澳三地教育領域的合作缺乏系統性的頂層設

計。「兩制」下的「教育跨境」合作存在嚴重的體
制機制障礙，在教材內容、學制期限、考試制度、
學歷互認等方面存在衝突。對外籍人員子女的就
學，廣東尚未推行外籍生源學籍備案制，地方教育
部門多數將之當作份外之事。對於外籍教師的資格
互認仍存在制度障礙，國際化的教育人才流動性
差，師資配備難以實現國際化。
十九大提出「制定完善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

展的政策措施」。在內地能接受到國際化教育是港
澳居民在內地安心發展的先決條件。大灣區作為港
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平台，應大力發展民辦國際
化教育，補足大灣區內部分缺少國際化教育平台的
短板，營造支撐創新、吸引人才的國際化營商環
境。要進一步放寬大灣區民辦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政
策，尤其是降低對國際高中、國際學校的設立和審
批的「門檻」， 建立大灣區內人才互通、國際學
生學籍備案和學分互認、來華入學統一考試認證制
度和高水平漢語服務中心，加快教育融合和課程改
革，加強校際互通和校長聯誼，推動大灣區教育國
際化進程。

積極探索建立國際教育示範區
在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要彰顯制度自

信，摒棄意識形態之爭，在大灣區創設國際教育示
範區。支持三地高校共建科研設施，聯合開展科技
攻關。支持大灣區持續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和特色學
院，推進「雙一流」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
展。通過打造國際化教育高地，推動中國到2049
年成為國際教育中心，引領國際教育規則，成為人
們最嚮往的留學目的地。
教育領域的合作包括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

合作。基礎教育應注重培育國家認同理念，要引導
港澳教材增添更多中國元素，取消港澳教師到內地
任職資格限制，鼓勵三地中小學校長任職式交流，
支持港澳子女與內地居民享受同等教育權利，在內
地創設更多國際學校。高中教育方面，要鼓勵三地
青年自由選擇就讀院校，對港澳居民提供與內地學
生相同的政策優惠。職業教育方面，要支持各類實
訓基地合作共建、學生互派交流，鼓勵港澳青年在
內地生活就業。高等教育方面，要以設置助學金等
方式吸引更多潛在管治型人才來內地接受教育，要
打造粵港澳各類高校聯盟，支持人才互用、項目共
擔等類別的深度合作。
大灣區是否能實現向心發展，關鍵因素在於港澳青

年。要通過創新高等教育合作，吸引港澳青年主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多方式解決教育發展的資金來
源，支持辦學主體多渠道籌集辦學資金，推動辦學
經費來源多元化。鼓勵社會資本、國有資本和政府
資本以多元組合方式進入教育領域，探索實行政府
投入和社會捐助建立基金會為主的大學經費運營模
式。要充分發揮市場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配置能力，
盡快出台配套支持政策，推動優質、國際化教育資
源和教育平台的充分供給。（續昨日，全文完。）

王福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 研究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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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綱要描繪藍圖「被規劃」論一派胡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就大灣區的發展目標及定位、各城市的規劃發展作出了全面佈

局，清楚列明了粵港澳大灣區的五個戰略定位，為大灣區建設描繪藍圖，為各城市參與大灣區建

設明確定位。大灣區是國家級戰略，當然需要有規劃和佈局，全世界的灣區都需要縝密的規劃，

大灣區規劃綱要不但廣泛吸取香港各界的意見，而且在規劃上充分發揚香港的優勢，是為香港以

及其他大灣區城市「度身訂做」的規劃，現在的關鍵是如何落實，香港更要快馬加鞭。所謂香港

「被規劃」論，不但是一派胡言，更是企圖阻撓大灣區建設，倒香港米。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粵港澳各地過去沒有一個明確的
發展定位和規劃，屢屢出現一些重
複建設以至惡性競爭的問題，大灣
區規劃綱要正為大灣區各核心城市
如何定位、如何協調發展提出方

向。對香港而言，綱要對香港的定位，最重要的
是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鞏固和提升作為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
位，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
高增值方向發展，及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這個定位其來有自，在「十三
五」規劃時，已經就香港未來發展作出類似定
位，說明這是中央對香港一個長遠的部署及規
劃，金融加科技將是未來香港集中發展的方向。

明確整體規劃及各城市定位
規劃綱要為香港參與國家發展指明路
向，掃除路障，更為香港提供了巨

大的發展機遇，讓廣大市民都
可以享受到政策紅利，一

是為香港產業可利
用大灣區

的經濟腹地，通過在大灣區內發展不同的產業園
區，協助香港高增值產業突破發展樽頸。二是綱
要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區域協同
創新體系，集聚國際創新資源，建設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創新發展區域。香港現代化服務業的人
才，將可以在大灣區開拓巨大的發展空間。三是
大灣區銳意建設成一個綠色、宜居、可持續發展
的世界級城市群，為港人北上生活工作提供更好
的生活環境，隨着逐步實現港人的「國民待
遇」，將為港人北上生活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必須指出的是，要推動大灣區建設，必須有全

面而周詳的規劃，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能夠保持
強勁增長的一大「法寶」。然而，大灣區規劃卻
遭到反對派人士的惡意抹黑，指香港「被規
劃」，一些激進反對派政客更誣稱「大灣區發展
是『賊船』」，甚至恐嚇說「大灣區毒害整代
人」云云。其實，所謂「被規劃論」根本是一個
假議題，更是一派胡言。

大灣區規劃的制定，香港社會各界熱烈討論，
建言獻策，中央也充分吸納香港的意見。特首林
鄭月娥指出，《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特區政
府便積極參與草擬過程，《規劃綱要》文本吸納
不少特區政府的意見；《規劃綱要》的制定過程

中吸納了各界意見，她親自出席有

關大灣區的論壇就不下十次，所以不同意香港
「被規劃」的說法。

「被規劃」之說捕風捉影
至於指大灣區規劃損害「一國兩制」，更是顛

倒是非。「一國兩制」為大灣區提供了面向國
際、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制度，既可連接大灣區，
又可聯通國際，「一國兩制」正是大灣區的制度
優勢，何來削弱？

《綱要》第二章第二節中的《基本原則》說
明，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制」，且依法辦
事，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
機結合起來，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
之利，足以反駁反對派的謬論，他們在反對前究
竟有沒有看過綱要？
《綱要》綱要已出台，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

都應培養、樹立融入發展意識，研究具體執
行方案，將規劃綱要落實好，把握大灣
區紅利，切勿糾纏什麼「被規
劃」、「被蠶食」等謬論，
徒令香港浪費時間，
錯失時機。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經過中央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專家
反覆研究推敲，終於正式發佈。筆
者欣喜地看到，大灣區規劃綱要既

明確未來發展的總目標，也明確了戰略定位以及
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各自發展定位，重要的
是還有路線圖和時間表。下一步，最為重要的就
是去落實執行。作為香港方面，務必要藉着大灣
區規劃的金鑰匙，在打通大灣區各種生產要素便
捷流通的任督二脈，作出應有的貢獻。
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三種貨幣」的全球罕見的特殊區位，既有着
「一國兩制」的優勢，也同時因為各種「關卡」
多而影響了生產要素，例如人流、物流、資金
流、資訊流等高效便捷流通，進而阻礙大灣區特
殊區位優勢的發揮。因此，目前將緩解和克服
「關卡」障礙擺在重要的位置，並且定出了路線
圖和時間表。
粵港澳大灣區的五個戰略定位是：充滿活力的

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
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
圈。實現這五個戰略定位，既體現了中央推動大

灣區建設的戰略目標，也切合大灣區各城市的互
補優勢和發展需要。不過，也要看到，要實現這
五個戰略定位，很關鍵在於實現高度的「互聯互
通」，打通任督二脈。
規劃綱要在「發展目標」一節指出，「到2022

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
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
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
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在這裡，對
要素流通的要求是「順暢」。而到了2035年，則
是要求「大灣區內市場高水準互聯互通基本實
現，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筆者體會
到，推動「互聯互通，要素高效便捷流動」與科
技創新，是大灣區綱要的兩個支柱，也可以說是
兩個靈魂。而從某種意義說，打通任督二脈，更
是要先期起步，作為創新發展的基礎和支撐。因
此，規劃綱要對於在硬件方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作出了部署。包括，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
地位，支持香港發展船舶管理及租賃、船舶融
資、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等高端航運
服務業；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
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建設。在軟件方面，規劃提出

要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能力和通關便利化水準，
促進人員、物資高效便捷流動。
現實中，我們大家也都可以見到未盡人意的地

方，例如港珠澳大橋的車流量不足的問題，與大橋
每天通過20萬輛的設計能力相去甚遠。首先，香
港的60萬輛私家車只有不到一萬有可能拿到證上
橋，絕大多數車主和家庭只能「望橋興嘆」，想上
橋打個轉，不入珠海或澳門，只是領略一下大橋風
光，都不可以。至於，內地車輛想利用大橋來往深
圳與珠海進而到達大灣區其他城市，更是不可能。
這不正正是大灣區綱要要克服的障礙嗎？試想，歐
盟各國車輛可以便捷通行，為何港珠澳大橋就是
「上橋難」？筆者認為，目前粵港澳地區的「雙牌
制」通行制度應該逐步取消了，要變換更加方便車
輛流通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的時間內，香港的私家
車不但可以便捷行走港珠澳大橋，而且應該也可以
從其他陸路口岸便捷北上。同時，香港方面也應該
積極思考，方便內地車輛使用大橋來往珠江兩岸，
例如是否可以在大橋香港下橋位經屯門連接深圳灣
口岸的連接路開闢全封閉的專用通道，供內地車輛
使用，不需辦理香港出入關手續。總之，借大灣區
規劃綱要金鑰匙，掃除陳舊觀念和官僚作風，大灣
區互聯互通起步必有喜人景象。

借大灣區規劃金鑰匙 打通要素流通任督二脈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
佈，中央政府努力地把大灣區打造
成世界上最重要、最發達的灣區之
一，媲美於東京灣區、紐約灣區、
三藩市灣區等。
大灣區的規劃，中央絕不是閉門

造車，而是灣區內所有的地方政府、港澳特區政
府皆參與，與中央政府一同討論協商，經過相當
長時間的反覆論證而成，絕不存在大灣區內任何
城市，包括香港「被規劃」之事。所有的規劃都
符合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大原則。對港澳特區
而言，規劃也不會動搖港澳獨立關稅區、出入境
管制、「一國兩制」的基礎。
規劃綱要把廣州、深圳、澳門、香港並列為四

大中心，各自發揮自己的長處，不再盲目競爭、
重複建設。舉個例子，過去好些城市都興建機
場、擴建機場，造成大量重複建設，出現浪費資
源的「大白象工程」。現在，《綱要》清楚地指
出香港將發展成國際航空中心，很明顯這是要求
廣州與深圳不要與香港盲目競爭，香港機場能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今日，香港機場的貨運量已經
是世界第一，客運量居世界第三，港珠澳大橋與
高鐵通車，相信可以進一步鞏固、加強香港空運
的地位。港珠澳大橋直達香港機場，高鐵直達機
場快線站。將來，香港空運應該進一步實施更便
利的出入境措施，可以大大增加香港機場的客運
量。希望有朝一日，香港機場的客運量成為世界
第一。貨運也如此，珠海或澳門的貨物如果經香

港機場運到海外，也不必於港珠澳大橋的入境處
辦入境手續再辦出境手續，應直接運入香港機場
禁區而上機。
交通方便肯定是大灣區發展的一項重要基礎。

目前，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偏低，出入境的處理
速度也偏低。特區政府的確應該考慮全面開放讓
所有香港註冊的車輛可以經大橋到澳門、珠海。
如果澳門、珠海政府認為這會使到本地交通負荷
太高，可以考慮讓香港車輛停放在澳門、珠海入
境處的停車場，或可以根據客量發出，一次性或
一日有效的大橋通車證。
高鐵也是連接香港至深圳的最快速交通工具，

應該增加班次，並在購票上安排得更方便，像目
前乘搭地鐵那樣方便。

交通便利化促大灣區融合
曾淵滄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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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日前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因未有移交逃犯長期協議，
建議用「一次性的個案方式」，處理內地、台灣等
地區移交逃犯要求。此建議甫一提出，旋即遭反對
派攻擊、抹黑，其理由多出於政治考量，筆者希望
反對派不要為達政治目的阻礙香港法制進步。
香港目前僅和 20個國家及地區簽署了移交逃犯

協議的安排，而未簽長期協議的國家及地區超過
百多個，該缺陷或令香港淪為「逃犯天堂」。故
今次的修訂建議不單是處理台灣殺人案，而是在
未有長期協議前，先處理填補法律空白。可見，
本次建議修例並非完全針對具體案件，更多的是
為完善香港法律。
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與內地雖然施行

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兩者同屬「一國」，都要遵
守國家憲法。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在民商事領域
的司法合作有明顯進步，在刑事領域的合作進展

緩慢。香港回歸已近22年，作為同一國家內的兩
個地區，逃犯竟然不能移交，在一個地區犯案
後，竟能逃到另一地區逍遙法外，這個法律空白
亟待填補，不能再拖下去。所以此次若能成功修
例，意味着「一國兩制」方針下，兩地在刑事領
域的司法合作邁進一大步，也意味着「一國兩
制」實踐在港得到了進一步豐富。
利用「一次性的個案方式」移交逃犯還可以擴

展開來看。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又是「一帶
一路」重要節點，更應該積極推動國際司法合
作和區域司法合作。與各國、各地區、各主要
經濟體建立成熟的逃犯移交機制，對於打擊跨
國犯罪、追緝國際逃犯、追繳贓款贓物都具有
重要意義。
此次修例，緣起香港少女懷疑到台灣旅行時被

男友殺害，惟台港並無疑犯移交協議，無法將疑
犯從香港移交到台灣受審。據報道，香港目前有

數宗港人在港遇害案，皆因疑犯逃亡海外而不能
處理。反之，若有人在海外犯罪後逃來香港，以
非法身份滯留，若想生存下去，難保不幹非法勾
當。可見，必須盡快堵塞法律漏洞，否則不但無
法為受害人伸張正義，更會招引外來犯罪分子潛
藏香港，威脅香港市民安全，也玷污香港「全球
最安全城市」的美名。

《逃犯條例》已對逃犯移交的細節作出明確
規定，比如被移交者所涉罪行須在香港同樣涉及
犯罪才有可能被移交，至於聲稱涉政治、宗教的
疑犯，亦可以向香港法庭申請免遭移交的人身保
護令。程序方面，行政長官接受外地要求簽發證
明書，在疑犯被拘捕後，須交由法庭進行公開的
引渡聆訊，決定是否移交。可見，不論是法律還
是程序，都對逃犯移交作出詳細而嚴格規定，在
充分保證疑犯人權的基礎上，確保犯罪者受到應
有的法律制裁。

反對派勿以政治凌駕法治
王思博 紫荊研究院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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